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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典”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人们关注的热点逐步从防非典的技术问题转向类似突发事件的
社会应对问题。有关这次“非典”事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各方面已多有研究。本文从
抗击“非典”与城市建设的视角谈几点认识。 

我国正处在以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城市化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城市作
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人居中心，由于其人口密度大、居民交往频率高、经
济社会活动强度大，而成为这次“非典”的重灾区和抗击“非典”的主战场。“非典”疫情使城市付出
了高昂代价，也暴露了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缺陷。以这次非典为契机，总结经验教训，增强前瞻性和现
代意识，在加快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提高市民社会的发育水平，对于提高城市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减少城市建设成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强化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刻不容缓。德国生物学家、免疫学专家布格尔教授认为，近二三
十年来，世界各地不断有新病毒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人类自身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人口极端密集、
基础设施条件差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新病毒产生的条件。科学已经证明，环境污染可以使病毒基因发生变
异，导致新病毒的出现。“非典” 最早发生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严重扩散于北京等经济发达、城市化
程度较高的地区并非偶然。在这些地方工厂多而分散，环境污染严重，外来人员工作生活环境差，健康
得不到保障。为了追求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护当地企业竞争力，地方政府更多地把主要体现为外
部效益的治理环境污染作为口号，热衷于表层的城市形象塑造；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把治理“三
废”的成本外部化，又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其结果必然是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成为大规模疫情爆发的
温床。事实上，由于城市地区人口密度大、工业活动更为剧烈，对环境系统的干扰和破坏更为强烈，环
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更为巨大，因而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也就更加刻不容缓，更需要从
制度设计上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这也是今天我们提出城市是我国环境保护重心的依据所在。 

第二、治理环境要增强前瞻性，要讲投入产出效益。为抗击“非典”，各级政府纷纷采取措
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地紧急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一批“非典”定点医院，由此引发定点医院选址
以及相关措施的配套问题。据《京华时报》2003年5月29日报道，北京市爱卫会办公室和农村饮水领导
小组办公室调查发现，距“非典”定点医院1公里范围内的55个村、55口水井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非
典”污染隐患，其中严重的有40口。为此，北京财政紧急拨款150万元用于安装污染严重水井的臭氧消
毒设备和泵房防护设施。但未见作为污染源的“非典”定点医院采取措施的报道。这就导致了因定点医
院选址不当、措施不力而加大防“非典”成本，甚至防“非典”目的落空的可能。 

北京“非典”定点医院除小汤山二部为新建外，其他均为现有医院改建。早在定点医院选址之
初，就有环境专家指出小汤山不宜建设大型传染病医院。因为小汤山地处北京地下水补给区，市区地下
水均由燕山、西山山脉流经南口、小汤山一线，再经海淀、朝阳流入城区。小汤山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后
果不堪设想。而一些改建的定点医院本来就地处繁华闹市，作为传染病医院而风险大增。城市规划建设
对城市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保护环境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瞻前顾后、规划先行。既要提高
环境治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地位，又要充分考虑环境治理的现付成本和总成本，正确处理环境效益与
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关头，更应权衡利弊，统筹规划。不计成本、不顾
长远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第三、加强自组织建设是城市社区发展方向。抗击“非典”的实践证明，应对诸如公共卫生、
地震地质灾害、火灾洪灾、人为事故等突发事件，不仅需要建立灵敏高效的国家救助机制，而且更需要
建立居民自我动员、自我救助机制。社区是个人、家庭、单位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也是城市
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最基层的组织单元。面对突发事件，政府的反应总要有一定的滞后（9·11事件发
生2小时后，美国总统才发表电视讲话），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只能是事件发生地的社区。如果
社区成员具有自我保护、救助他人的意识和知识，如果发生地社区具有相应的动员、组织能力，对于把
突发事件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将发挥重要的基础作用。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的巨系统，充
满着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他组织力量，来自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对于简单系统有较高的效率，但对于多样
化的。复杂系统往往无能为力。从中国城市目前的实际看，要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



（或准派出机构）满足市民多样化需要，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社会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主动调节机制
是形成社会运行秩序的基础。这种自我调整、主动调节机制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组织过程。国际经验表
明，越是成熟的社会，其社区的自组织程度越高。因此，加强社区的自组织建设不仅是构建我国城市社
会基层结构的需要，也是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要求。 

第四、外来人口应成为市民的平等一员。4月下旬开始，广州、北京等“非典”疫情严重的城市
相继爆发了农民工返乡浪潮。5月15日全国防“非典”指挥部农村组组长刘坚估计，全国返乡民工约800
万人，其中有400万人因“非典”返乡。“非典”疫区城市农民工大量返乡可能造成疫情大范围失控。
从北方地区疫情报道看，初增病例省份均为输入型患者，“非典”传播与北京农民工返乡有很高的相关
性。“非典”突发城市的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长期身份排斥，特别是历次重大活动之前对
农民工的清理、遣返，使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疫情爆发之初，北京某外来人口聚居
区的居委会曾发布公告，要求外地人限期离开，后虽被禁止，但也足以看出北京管理者和市民的习惯心
理。二是农民工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文化知识，影响对“非典”疫情的正确判断。三是农民工与雇主多无
正规用工合同，雇主可随意解雇以减少“非典”风险。四是农民工多无医疗保险，看不起病。因此“非
典”时期农民工返乡的根子在城市政府。为防控“非典”，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
的措施，对于控制民工返乡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各级政府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措施不是权宜之
举，将一些应该也能够固定下来的措施制度化，并以这次抗“非典”为契机，推进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
制度的改革。其一，我国有7000万以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承担着城市几乎全部的苦、脏、险、累岗
位。他们是城市建设者，已经并将继续为城市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给外来人口以平等的市民待
遇，包括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子女入学等社会保障权利，参加工作所在地方的
人大、政协、街道、居委会的民主选举权利等等，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城市社会稳定、
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外来人口没有平等的市民权利，何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二，调整管理外
来人口的思路，由防管型转变为服务型。加强城市劳务市场管理，特别是完善劳动法规体系，对雇主依
法监督，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救助。其三，关注和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城市规划要把外来人口纳入
视野，重视外来人口聚居地带的建设。一方面要严格农民工宿舍标准，改善卫生条件，加大对私搭乱建
依法整治的力度；另一方面应对城乡结合部、郊区进行合理规划，结合实施农民上楼计划，为外来人口
兴建一批符合标准的廉租小区。在一个人口高度聚、相互依赖的城市社会里，面对突发性事件，所有居
民都是平等一员，不可能有市民和非市民之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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